
磋商保证函
广东五洲医采科技有限公司阳江分公司：
根据采购项目名称为：                               （项目编号：           ）的要求，本人代表        （供应商名称）参加本项目包号     的投标，并提交响应文件。我公司愿意接受以签署《磋商保证函》的形式替代缴纳磋商保证金，同时自愿向贵公司做出如下投标保证：
（一）同意自行承担投标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二）除我公司投标需要外，本文件任何部分之文字、图片及电子文档，如未经贵公司同意，不以任何方式抄袭、刻录或翻印；
（三）保证在参加本次招标工作的全部过程中，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广东省政府采购管理相关规定；
（四）我公司保证在上述《磋商文件》规定的开标时间准时参加投标和开标；
（五）如获中标，我公司保证自贵公司在网上发布成交公告之日起15日内，按照上述《磋商文件》的规定向贵公司缴交中标代理服务费后，领取《成交通知书》；若我公司不按《磋商文件》规定缴纳中标代理服务费，视为我公司自动放弃包括中标权在内的本次招标中所拥有的所有权利，贵公司有权拒绝向我公司发出《成交通知书》；
（六）保证在领取《成交通知书》后，严格按照上述《磋商文件》的要求，与采购方签订合同，并全面正确地履行合同；
（七）保证对相关法律法规及上述《磋商文件》中规定需要保密的内容严格履行保密义务。
我公司有上述情形之一的，贵公司有权将上述情况上报财政部门，建议财政部门将我公司列入政府采购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并予以通报；给贵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向贵公司承担民事责任。
我公司已明确理解了上述条款的含义并确保履行。同时，在签署本《磋商保证函》的同时，视为我公司已履行了缴纳磋商保证金的义务。
特此承诺！
供应商全称（盖章）：
供应商授权代表签字：（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人手机：
